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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
监测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_GoBack]重大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总体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保障国家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防震减灾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防范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健康运行，根据中国地震局关于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摸排评估工作要求，现就我市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以保障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地震安全、提升城市地震安全韧性为目标，积极开展风险摸排和监测评估，准确掌握风险状况，科学评估抗震能力，提出风险防控和治理措施，为重大基础设施运行管理及应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逐步对已建设施进行改造加装，加强地震监测、预警应用与风险评估；对新建重大工程，在建设健康监测系统的同时，同步开展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避免重复投入。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风险摸排
市地震监测中心牵头组织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摸排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结果，在前期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补充摸排，完善我市重大基础设施规模、建成时间、抗震设防标准等基础信息，并及时报送摸排结果。摸排范围和责任单位如下。
1.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单跨跨径超过150米的特大桥；长度大于3000米特长隧道；水深大于20米、墩高大于80米、跨度大于150米及其它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铁路桥梁；跨黄桥梁和隧道、轨道交通枢纽等。（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2.大型水利水电设施：大(2)型及以上水库、引调水工程的主要建筑物，大型河道堤防等。（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3.重大能源基地：百万千瓦级能源基地等；大型矿山。（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应急管理局）
4.油气储运骨干工程：油气干线输送管道；石油化工钢制设备中公称容积≥30000立方米的立式圆筒形储罐和高度＞80米的裙座式直立设备。（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应急管理局）
5.国家电力系统枢纽工程：国家和区域电力调度中心；国家骨干电网枢纽变电站。（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6.国家信息枢纽节点：机架数量超过3000个的电信枢纽楼（机房）等信息枢纽节点。（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7.超高层建筑：高度超过200米的建筑。（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8.其他：市级应急物资储备库、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国家重大科学装置工程等可能影响国计民生、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的重大基础设施。（责任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科技局）
（二）完善基础资料
市地震监测中心负责收集完善辖区地质构造图、地球物理场、历史地震活动、地震目录、断层探测、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成果等基础资料。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单位会同相关技术服务单位做好项目的场地地震构造、工程地质勘察、地震安全性评价等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并共享项目设计、施工等信息资料，为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三）实施监测评估
以中国地震局相关技术指南为指引，委托具备专业资质和技术能力的技术服务单位开展，采用震前实时监测、震时及时预警、震后决策分析的全周期管理模式进行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行业主管部门配合市地震监测中心做好组织协调，建设单位具体负责，市地震监测中心做好技术指导。
一是开展服役环境调查。利用高精度高分辨率数字地形技术、
三维浅层地震勘探技术对工程场地地震危险性评价资料进行分
析，开展重大基础设施服役环境与状态调查，检查复核其服役环
境、服役状况的现状和变化。
二是开展实时监测预警。通过部署各类高精度监测设备，建设地震响应监测平台，对重大基础设施在地震等极端事件作用下的速度、加速度、应变、位移、沉降等各种响应进行实时、可视化的全过程监测，监控设施损伤发展和风险汇聚灾变过程。具体监测类型根据重大基础设施类别确定，每个工程设施布设不少于10个测点。部署地震预警设备，提供智能安全预警服务，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在遭受极端事件冲击时能够有序响应。
三是开展动态风险评估。采用三维建模、有限元仿真等技术，建立设施易损性评估模型，进行动力学建模与分析，开展强震动作用下安全监测与健康诊断、地震灾害风险分析、管理决策辅助等工作，进行实时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重大基础设施震害高效模拟和风险动态评估，判明设施薄弱环节，明确风险等级，为重大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判断提供决策依据。
（4） 做好成果运用
将重大基础设施监测并入市地震台网，市地震监测中心负责日常监测和分析研判，为建设单位提供技术指导，及时反馈评估结果。相关建设单位加强设备定期巡检和运维管理。根据监测评估结果，建设单位应及时制定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防控方案，明确风险管控措施。对存在风险的重大基础设施，实施除险加固、限制使用等措施，确保健康运行。
三、进度安排
（一）摸清底数（2026年）：制定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摸排方案，组织开展全市摸排，建立重大基础设施台账，补充完善相关信息，为开展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提供第一手资料。
（二）试点引领（2027-2030年）：制定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一般性评估技术指南，作为总体工作技术依据。根据摸排结果，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超高层建筑、大型水库和大型数据中心等项目中，选择重点工程开展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建设地震响应监测与风险评估系统，完成项目验收及评估报告编写。试点引领，分期实施，为下一步推进监测评估工作积累经验。
（三）逐步推广（2031-2035年）：加强宣传，引导鼓励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单位积极主动、自主开展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总结试点经验，逐步推开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不断扩大覆盖面，提升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应对能力。
四、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协同机制，精心安排部署，确保各项工作扎实开展。明确责任分工，市地震监测中心统筹协调推进该项工作，做好技术服务指导；各行业主管部门开展风险摸排，引导督促建设单位积极开展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各建设单位具体实施，做好方案论证、设备组装、运维管理、风险防控等工作。将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工作纳入市防震减灾“十五五”规划，加强与省级规划的有效衔接，坚持一项一策，项目资金以建设单位为主体，积极争取省地震局资金支持，开展技术检测、研究服务等，推动工作有序开展。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各方重视、支持、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工作，营造共同防范化解地震灾害风险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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